附件2
参会人员回执

	单位
	姓名
	职务
	电话（手机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注：请各单位于2019年11月5日17：00前将参会人员回执报送承办单位（联系人：翁嘉伟，电话：13826584144，canyinchu@mail.amr.sz.gov.c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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